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1

月初 ， 在浙江省杭州市拱墅

区， 经某小区某幢业主申请，

社区工作人员对该楼栋所有业

主进行了加装电梯意愿摸底工

作， 多数业主表示同意， 也签

订了相关项目协议书， 进入公

示环节。 然而， 该幢楼一层的

两户业主因各种担忧实名书面

表示不同意。

对此， 社区于 2 月底召集

加装电梯的申请方和反对方开

展首轮协调会， 并现场进行了

调解。 因双方各执一词， 均未

能说服对方， 首轮调解以失败

告终。

作为该社区的调解员， 浙

江翰勋律师事务所律师傅波得

知此事后， 与同事复盘首轮调

解过程， 认真梳理双方说辞，

通过厘清双方担忧和矛盾焦

点， 针对性提出调解对策， 拟

定了最终的调解方案。

3 月 5 日， 社区再次召开

加装电梯协调会。 协调会还邀

请了装梯专业技术人员并视频

连线了房产中介人员， 进一步

佐证了傅波等人提出的前期工

作方案， 成功消解了反对方的

顾虑。

双方最终协商一致： 由申

请方在一个月内给予反对方一

定经济补偿。 目前， 该单元楼

正在履行加装电梯相关程序。

近年来， 为依法、 有效推

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 充

分保障各方的权利， 促进小区

的和谐稳定， 律师队伍充分发

挥法律专业优势， 为加装电梯

工作积极贡献法治力量。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迪欣自 2015 年担任广

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街石

榴桥社区的法律顾问后， 就开

始跟进处理社区加装电梯的相

关个案。

8 月， 石榴桥辖区内百事

西一街 14 号楼的电梯增设建

造施工完毕， 缓解了楼上老人

的出行困难。 这得益于卢迪欣

准确找到了反对装梯业主的顾

虑所在， 通过请规划部门人员

明确电梯不遮挡光线、 不占用

业主 “公共区域”， 说服所有

业主针对低层业主作出减免电

梯费用及额外金钱补偿等， 打

消了反对者的疑虑。

2018 年以来 ， 卢迪欣参

与的加装电梯纠纷涉及楼房 7

处， 调解次数达 16 次， 私下

做双方当事人思想工作更是不

计其数。

“律师可以充分发挥专业

优势， 从法律专业和社会治理

的角度出发， 就加装电梯可能

涉及的噪声、 采光、 安全、 维

护、 责任、 费用、 补偿等问题，

依据民法典及 《物业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进行调解。” 福建三

山律师事务所律师洪必景告诉记

者。

“如果遇到业主签署 《加装

电梯同意书》 后去世， 继承人还

未就业主名下的房屋进行分割的

情况下， 业主的某一位继承人反

对、 制止电梯加装的施工， 律师

也可以就此参与相关调解工作。”

北京雷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艳玲

补充道。

“在加装电梯工作中， 律师

除了参与纠纷调解、 项目听证等

法律工作， 还可以为业主表决程

序提供法律支持， 确保表决程序

的依法合规。” 李艳玲认为， 律

师可以参与加装电梯的全流程，

包括在电梯采购、 施工等环节提

供法律帮助， 以保障业主的合法

权益。

在助力加装电梯工作中， 律

师不仅全力做好解决加装电梯产

生的纠纷， 还积极为政府出谋献

策， 参与有关政策文件的制定、

出台。

2021 年上半年 ， 洪必景及

其团队作为福建省福州市行政规

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法律顾问， 先

后对县区政府出台的 “既有住宅

增设电梯实施办法” 等涉及电梯

加装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法律

审查， 出具法律意见书， 有效帮

助当地政府在加装电梯决策上

“对症下药”、 精准施策、 依法决

策。

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律师蔡

维专在代理加装电梯相关案件的

过程中发现， 加梯工作涉及多个

环节 ， 各街道之间表格五花八

门， 缺乏统一制式标准， 部分表

格甚至缺少必备要素。

蔡维专的想法与拱墅区司法

局不谋而合， 相关人员多次与其

沟通研讨， 共同起草了 《杭州市

拱墅区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工

作指引》， 针对加装电梯过程中

程序不规范以及文书格式不统一

的问题 ， 制定 “授权委托书范

本， 加装电梯业主意见征询表、

意见汇总表 、 协调意见情况说

明、 项目协议书、 申请表、 流程

图” 等 11 类文书样本， 明确加

装电梯工作流程、 认定标准， 为

辖区 254 部加装电梯民生实事项

目提供全方位法治保障。

“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介入

加装电梯工作， 一方面有利于及

时解决住户间的矛盾和纠纷， 另

一方面也有助于缓解行政系统和

司法系统的工作压力， 优化社会

法律资源配置， 创造多赢局面。”

中国政法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

院博士李良对记者说。

（杜洋）

苏州律师千里奔波传递“生命火种”
据 《姑苏晚报》 报道， 一

位苏州律师跨省奔波千里， 只

为给一位素未谋面的 11 岁孩

子传递 “生命火种” ———捐献

造血干细胞。 近日， 安徽省淮

南市红十字会秘书长陈玉琴特

地来电对舒鹏律师表达了感

谢。

三地奔波

累并快乐着

回到家， 舒鹏只想说： 好

累， 但很值。

自 10 月 17 日从苏州赶到

安徽淮南办手续， 再于 18 日

住进位于合肥市的安徽省立医

院， 再到 10 月 22 日上午完成

造血干细胞捐献， 又于下午返

回苏州家中， 舒鹏真可谓千里

奔波。

奔波 ， 正因事情来得紧

急， 更因一位小患者急需造血

干细胞延续生命。

今年 9 月， 淮南市红十字

会电话通知舒鹏， 他的造血干

细胞血样与河南一位 11 岁的

小患者初步配型成功， 问他是

否愿意捐献。 “孩子年纪小，

我有机会救 ， 再忙也要去 。”

舒鹏当即答应， 并前往安徽接

受高分辨配型以及体检等。

体检报告显示合格， 舒鹏

满足捐献条件。 不巧的是， 在

最终确定的捐献时间段内， 舒

鹏正赶上几个案件， 但他还是

带着笔记本电脑及资料坐上了

火车， 并于 10 月 17 日晚赶到

淮南， 完成相关手续后赶往合

肥。

“好在案件可以协调， 有

些能通过线上解决， 一部分工

作是在医院病房里完成的 。”

住进病房后， 舒鹏还在病床上

在线开了一次庭。 接下来的几

天， 舒鹏没怎么睡好， 一是忙

着处理工作， 二是捐献前注射

的动员剂， 产生了一些不适反

应。 “全身感到疼， 难受， 吃

了止疼药还是睡不好， 还好扛

得住。” 舒鹏尽量配合， 而医

院为了尽可能不影响他的工

作， 特地将捐献的时间定在了

10 月 22 日。

10 月 22 日上午， 经过 3 个

多小时的采集， 工作人员从舒鹏

身上提取了 324 毫升造血干细胞

悬混液。 它们当即被送往河南，

用于完成挽救生命的使命。

一封书信

传递美好祝福

舒鹏赶时间， 完成造血干细

胞捐献时已是中午， 他简单吃了

几口饭， 就开始为返回苏州做准

备， 不过临行前， 他抽出时间写

了一封信， 给那位等待着造血干

细胞的孩子。

“……我相信你战胜了这次

困难， 以后再遇到什么困难都会

坦然面对、 一笑而过的， 再次希

望和祝福你早日康复， 重新开始

自己璀璨的人生。” 舒鹏只知对

方是一个身在河南的 11 岁的孩

子， 他在信尾留下的落款是 “一

个挂念你的大哥哥”。 他希望借

书信向那年幼的生命传递更多温

暖和勇气。 当工作人员带着造血

干细胞和书信出发， 舒鹏也踏上

了返回苏州的火车。

登记六年

如今完成捐献

这是舒鹏第一次捐献造血干

细胞， 而这次捐献， 可以追溯到

6 年前的一次志愿行动。

2016 年 ， 还在位于淮南的

安徽理工大学上学的舒鹏， 看到

校园里有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

捐献活动， 就去报了名。 “听校

红十字志愿者介绍了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情况， 虽然之前听说过，

但没想到配型成功的概率那么

小， 而意义却那么大。” 舒鹏参

加了无偿献血并留下了造血干细

胞捐献血样， 成为了中华骨髓库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此后的 6 年， 舒鹏从大学毕

业， 并从安徽来到了苏州， 成了

一位律师。 平时， 他忙于各种案

件， 没想过曾经留下的 “生命火

种”， 有朝一日会被 “唤醒”。 不

过正是通过这次捐献， 更让他切

身体会到， 人与人之间的关联，

是如此紧密， 而爱心的传递， 可

以跨越时间和距离。 （叶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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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 刑 法 修 正 案

（八 ）》 于 2011 年 5 月 1 日

起实施， “醉驾入刑” 至今

已有十余年。

虽然 “喝酒不开车， 开

车不喝酒” 的意识如今已经

深入人心， 然而从案件数量来看， “危险驾

驶罪” 依旧在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中 “名

列前茅”。

这其中除了部分人依旧抱有侥幸心理之

外， 不排除有些人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比

如认为酒后挪车不属于醉驾、 酒后将车交给

别人开自己就没有责任等等。

由于醉驾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不但会影

响驾驶人自己的工作和前途， 这一犯罪记录

还可能给子女今后的求学和就业带来负面影

响。 因此对于 “醉驾”， 千万勿存误区与侥

幸！

陈宏光

对于“醉驾”

勿存误区与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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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专业优势促成多赢局面
———律师积极参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

一周律事

阜阳

首批民企公司律师持证上岗

根据安徽省司法厅、 省工商联有关通知

精神， 阜阳市司法局深入开展民营企业公司

律师试点工作。 近日， 首批四名民营企业公

司律师申请许可获得通过。

民营企业作为经济稳健发展的重要力

量， 为阜阳市持续增强经济实力、 不断优化

产业结构、 积蓄增进发展韧劲作出了突出贡

献。 在民营企业设立公司律师， 一方面有助

于企业将法律风险控制关口前移， 及时有效

防范风险， 切实保障企业高效稳定经营； 另

一方面， 法务人员持证上岗， 大幅提升了企

业法务的职业认同感、 归属感、 自豪感。

阜阳市司法局相关人士表示， 将会同公

司律师所在单位建立公司律师档案， 把公司

律师年度考核、 表彰奖励、 处罚惩戒、 参加

培训等情况计入档案， 同时致力于探究发挥

公司律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 为

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和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

的法治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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